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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公告
彭二伟、薛晓阁、赵会琴、马文华、牛洪全、侯亚波、卫济洲、赛永
昌、刘鑫、石彦涛、徐浩、田相森、王华荣、田天福、漯河市成功驾
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程明丽、程明霞、程笑、许增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与朱财旺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
对你方所拥有的债权（彭二伟、薛晓阁、赵会琴、马文华一笔借款
本金10万元及利息；牛洪全、侯亚波、卫济洲两笔借款本金38万
元及利息；赛永昌、刘鑫一笔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石彦涛、徐
浩一笔借款本金4万元及利息；田相森、王华荣、田天福一笔借
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漯河市成功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程明丽、程明霞、程笑、许增强一笔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转
让给朱财旺，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
方从即日起向新的债权人朱财旺履行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李付国

2016年8月1日

●陈培红豫LKW686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

号：4111000000844）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P411966088，姓名为刘梓翔，出生日

期为2016年4月24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

明作废。

● 魏 起 超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证 号 ：

4111010020104001616）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盛通运输有限公司豫LD756（挂）道路运

输证（证号：411100025420）丢失，声明作废。

●临颍县荣鑫华实业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042000185001）丢失，声明作废。

●临颍县群邦农机专业合作社财务专用章（号

码：4111220015940）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源汇区天富盈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1102NA000192X）、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5616415-3）及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411102356164153）丢

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源汇区浩瀚胡辣汤店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11102614132329）丢失，声明作废。

●郾城区城关镇小红帽家电维修中心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11103610068311）丢失，声

明作废。

公 告
根据临颍县车管部门机动车辆查询信息，漯河市烟草公司

临颍县分公司所属的车辆豫 L30213（红色大众桑塔纳）、豫
L31124(少林牌白红轻型厢式货车)、豫L31654（庆铃牌白色轻型
厢式货车)均已达到报废标准，按照程序需做报废处理。上述车
辆的现使用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速与临颍县烟草分
公司办公室联系，按照要求，上缴车辆，统一报废。逾期未与我
单位联系的，由车辆实际使用人承担一切法律后果，漯河市烟草
公司临颍县分公司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及电话：尹笑 电话：0395-8861249
特此公告

漯河市烟草公司临颍县分公司
201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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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漯房产档公（2016第199号）

根据申请人索连有的申请，下列房屋权属证书遗失，现声
明作废。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
材料送达我处产籍科。
权利人 房屋坐落 证号 图幅号
索连有 友爱街友爱家园1号楼 0101047220 156-502-I-IV.4.3.46

漯河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处 2016年8月1日

申请人樊金鹏于2012年9月购买漯河市盛隆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一套，位于经济开发区漓江
路，总层4层，所在层1层，面积122.98平方米（图幅

号：148-506-I，丘号：1，幢号：34，房号：101），原房产证号：20120011527。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七条
规定，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达我处遗留问题办公
室，逾期我处将批准登记。

漯河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处 2016年8月1日

注销公告
漯河市龙都鑫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由张彦杰、陈秋梅、李真真组成，请债权人于2016
年8月1日（公司发布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3783950950
漯河市龙都鑫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日

声 明
为了规范生产经营秩序，我公司已于2016年

4月5日停止生产，特提醒广大消费者，生产日期

在停产以后的所有“大中原”牌系列产品均属假

冒，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特此声明

漯河大中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日

土地使用者 面积（㎡） 土地坐落 土地用途 使用权类型 备注
河南先达味美食品有限公司 35709 临颍县颍昌路北侧万冠食品有限公司东侧 工业 出让 公开挂牌

遗失声明

公 告 漯房产遗公（2016第051号）

公 告 临国土行公（2016）第032号
现将下列土地使用者的土地登记审核情况予以

公告（详见附表）。如对公告内容有异议，请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7日内到临颍县行政服务中心国土局窗口办理审查手续，并提交有关书面材料，逾期没有提
出异议的，我局将准予登记。

临颍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8月1日

2016年7月22日，漯河市收到《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来电举报资料交办单》（第5批）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立即转交有关县区和部门调查处理。现将第5批2件交办单调查处理情况公示如下：

一、转办事项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材料清单
（第5批）

（7月20日12:00~7月21日12:00）

临颍县皇帝庙乡商桥村书记邢少敏的甲醛甲醇化工厂空气污染严重，污水未经处理直排
厂内地下窨井，污染地下水源，化工厂周边地下水几年前已不能饮用

第42号
来电

召陵区邓襄镇韩店村北边600米左右，兴茂钛业有限公司（生产钛白粉），排放氯气，大气
污染严重，当地环保局去过现场，河南电视台也报道过，均没有结果。2016年3月14号排
放氯气严重，致使学生停课两天。

召陵区 *已转办

第 8 号
来信

临颍县 *

受理编号 举报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二、调查处理情况
（一）经调查，第42号来电反映漯河兴茂钛业股份有限公

司污染问题属实。2014年以来，该公司在试生产过程中，多次
发生四氯化钛泄漏事件，召陵区政府及市、区环保部门先后对
该公司采取限期整改、行政处罚、停止试生产等措施。2016年
7月，召陵区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停产整治，目前该公司已全部
停产。经查，该来电与第4批30号来电问题重复。

（二）经调查，第8号来信反映临颍县富有工贸有限公司环
境污染问题不属实。该公司以甲醇为主要生产原料，采用金
属银催化剂甲醇氧化工艺生产甲醛，现年生产能力为8万吨，
均通过省、市环保部门的审批和验收。省、市、县环保部门先
后多次到该厂现场检查，未发现该公司厂区内污水直排地下

窨井。市、县环境监测站及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历年多次对
该公司废水、废气进行监测，取样化验结果均为达标。因上访
人坚持必须把该厂关闭，2015年4月，市、县环保局调解处理未
果。2015年8月，上访人起诉环保部门不作为，2015年-2016
年，经郾城区法院初审、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判决
驳回上诉。7月22日，接到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交办件后，漯
河市环保局及临颍县政府再次组织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并
于7月24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厂区及周边地下
水进行取样化验，地下水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
T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

漯河市人民政府
2016年7月29日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材料查办情况公示（第二号）

二、调查处理情况
（一）第35号来电与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第

30号来电、第5批第42号来电、第6批第45号来电重复。反映
问题部分属实。召陵区政府及市、区环保部门已多次采取责
令该公司限期整改、行政处罚、停产整治等措施。2016年6月，
漯河市环境保护局对其废气泄漏造成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立案
调查，7月12日对其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15万元，责令立即
改正。7月15日，召陵区环境保护局对其采取了停产整改措
施。对群众反映的庄稼受损问题，已群众损失赔偿已落实到
位。

（二）第6号来信反映问题不属实。漯河兴茂钛业股份有
限公司建设有日处理污水3000吨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
后经污水管网排入黑河。群众反映的暗管是政府投资建设的

污水管网，在日常巡查中未发现该公司生产废水运到老厂未
经处理倒入黑河问题。

三、责任追究情况
鉴于召陵区委、区政府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存在对企业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领
导不力、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2016年7月27日，
漯河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召陵区委、区政府通报批评，并对
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截至目前，已约谈1人，对
7 人实施追责。漯河兴茂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内部 13
名相关责任人员给予了处理。其中，开除 3 人，10 人给予经
济处罚。

漯河市人民政府
2016年7月29日

2016年7月24日，漯河市收到《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来电举报资料交办单》（第7批）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立即转交有关县区和部门认真查处。现将第7批2件交办单调查处理情况公示如下：

一、转办事项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材料清单
（第7批）

（7月22日8:00~7月23日12:00）

受理编号 举报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召陵区 *

漯河兴茂钛业有限公司用氯化氢和硫酸生产钛白粉，排放毒
气、废水、污染严重问题

第35号
来电

召陵区 *已转办

第 6 号
来信

漯河兴茂钛业有限公司一部分污水未经处理通过场内、场后埋
设的暗管偷排，严重污染地下水好耕地，另一部分污水运到老
厂，未经处理倒入黑河问题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材料查办情况公示（第四号）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材料查办情况公示（第三号）
2016年7月23日，漯河市收到《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来电举报资料交办单》（第6批）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立即转交有关县区和部门调查处理。现将第6批1件交办单调查处理情况公示如下：

一、转办事项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材料清单

（第6批）
（7月21日12:00~7月22日8:00）

受理编号 举报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召陵区邓襄镇韩店村兴茂钛业有限公司（生产钛白粉），排放有毒气，导
致庄稼死亡，向漯河市环保局说过。未解决

第 45 号
来电

召陵区 *已转办

二、调查处理情况
此件 与 中 央 第 五 环 保 督 察 组 交 办 的 第 4 批 第 30 号

来电、第 5 批第 42 号来电重复，反映问题属实。召陵区
政 府 及 市 、区 环 保 部 门 已 多 次 采 取 责 令 该 公 司 限 期 整
改 、行 政 处 罚 、停 产 整 治 等 措 施 。 2016 年 6 月 ，漯 河 市
环境保护局对其废气泄漏造成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立案

调查，7 月 12 日对其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15 万元，责
令 立 即 改 正 。 7 月 15 日 ，召 陵 区 环 境 保 护 局 对 其 采 取
停 产 整 改措施。对群众反映的庄稼受损赔偿问题已落实到
位。

漯河市人民政府
2016年7月29日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材料查办情况公示（第五号）

二、调查处理情况
（一）经调查，第27号来电反映“金大地化工有限公司排放

氯气”问题不属实。该企业从使用的原料到产品及生产过程，
都不涉及氯气，不存在排放氯气问题。反映“金大地化工有限
公司排放氨气”问题属实。金大地化工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
中无组织氨排放虽然进行了治理，但因为人工操作管理不当，

有时出现超标现象，环保部门都及时责令企业整改，对监测超
标的，依法给予处罚。反映“金大地化工有限公司工业废水直
排深井，污染水质”问题不属实。该公司各种生产废水经处理
后全部循环使用，未发现该企业把废水注入深井。市县环境
监测站对金大地公司厂区及周边地下水取样分析，水质均正
常。反映“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公司厂区曾经发生爆炸过”问

题属实。该公司自投产以来共发生过4起爆炸事故，该公司及
舞阳县政府均按照应急程序采取了应对措施。舞阳县环保局
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查处了7月12日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
公司无组织氨超标情况给予 15万元处罚。7月 14日，舞阳县
环保局责令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公司限制生产（二期停产整
治），已落实到位。市环保局、市纪委正在组织进一步的调查，
并对相关责任人已启动问责程序。

（二）经调查，第 28号来电反映漯河兴茂钛业股份有限公
司气味难闻问题属实，漯河市环境保护局已于6月份对漯河兴
茂钛业有限公司废气泄漏造成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给予行政处罚 15万元，责令立即改正。召陵区环境保护局 7
月 15日对其采取了停产整改措施，召陵区组织该企业赔偿群
众损失157万元，目前已落实到位。反映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
入小河问题不属实。该公司生产废水建设有日处理污水3000
吨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经污水管网通过泵站提升至
黑河排放，在日常巡查中未发现漯河兴茂钛业有限公司生产
废水未经处理排入小河问题。

（三）经调查，第29号来电反映召陵区林庄村东50米镀锌
厂环保问题属实。该镀锌厂位于召陵镇生态养殖基地内，生

态养殖基地占地约 120亩。该项目 2014年底开始动工建设，2
座钢屋架厂房已建成，车间内有起重设备 5台，车间外有起重
航车 2台，3台洗涤塔已建成，该项目属未批先建项目，召陵区
环境保护局已于2015年3月份对林庄镀锌厂未依法提交环评
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给予行政处罚 5万
元，立即停止建设（召建环罚字〔2015〕第011号）。项目环评目
前正在办理当中，经现场检查目前项目处于停滞状态，不存在
正在安装设备违法行为。下一步，环保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日
常监管，确保项目环评批复前不再进行建设。

（四）经调查，对于“红枫广场、沙澧河风景区商业噪音扰
民”问题，目前沙澧河建管委已整改到位；“源汇区沙河南老虎
滩下游 200米、市中心双龙经济开发区机电市场河提污水口，
排放污水，杂物等垃圾污染环境，臭味难闻。”市城建委已加强
管理，整改到位；“高铁桥下游 100米内河中心三个污水排污
口”经连续 24小拉网式排查，未发现排污口。“107国道澧河有
人非法养殖，污染水体”经核查属实，目前107国道澧河以西共
有8户10箱网箱养殖，目前已全部取缔到位。

漯河市人民政府
2016年7月31日

一、转办事项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材料清单
（第8批）

（2016年7月23日12：00～7月24日12：00）

受理编号 举报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第27号来电 舞阳县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化肥，排放氯气、氨气，污染严重，工业废水直排 舞阳县 *

深井，污染水质。厂区曾经发生爆炸过。
第28号来电 漯河兴茂钛业有限公司气味难闻，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小河问题。 召陵区 *
第29号来电 召陵区林庄村东50米镀锌厂无环评手续，正在安装设备，违法占地120亩。 召陵区 *

源汇区沙河南老虎滩下游200米、高铁桥下游100米内河中心三个污水排污口，市中心
第30号来电 双龙经济开发区机电市场河提污水口，排放污水，杂物等垃圾污染环境，臭味难闻。107 源汇区

国道澧河有人非法养殖，污染水体。红枫广场、沙澧河风景区商业噪音扰民。

2016年7月24日，漯河市收到《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来电举报资料交办单》（第8批）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立即转交有关县区和部门调查处理。现将第8批共4件交办清单调查处理情况公示如下：


